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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79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2024-087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共同被告 

 涉案的金额：原告请求判令公司全资子公司爱众资本支付股权和债权等

收购对价 617,012,522.30 元，公司在前述诉求金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将依法抗辩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切实保障公司和股东利益。鉴于该案件尚未开庭，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生效裁判为准。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本次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深圳爱众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简称“爱众资本”）2024年11月26日收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简称“兰州中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24）甘01民初502号及《民

事起诉状》等相关法律文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本次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西藏联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联合”） 

被告一:深圳爱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二: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甘肃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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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事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立即按照《西藏联合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出资协议》约定履

行对甘肃瑞光收购义务; 

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收购对价617,012,522.30元。其中包括西藏联合的

股权投资成本11,160万元，股权投资合理收益94,877,879.73元(股权投资合理收

益以股权投资款为基数，按年利率10%自实际持有相应股权之日起算，计算至实

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暂计至2024年9月30日为94,877,879.73元)；西藏联合的债

权投资成本303,110,156.05元及相应利息107,424,486.53元(利息以债权投资款

为基数，分别自相应债权约定计息或形成之日起算，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

利率暂计至2024年9月30日为107,424,486.53元)； 

3.判令被告二在原告第2项诉求金额范围内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令被告三配合办理股权、债权相关变更手续； 

5.判令上述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三、《民事起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 

2015年6月，四川爱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众发展”)、成都道

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奇投资”)与邢珩、丁文弢、甘肃瑞光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各方建立战略合作，把甘肃瑞光作为各方合作的平台公

司，爱众发展和道奇投资主要负责资本运作和资金支持，爱众发展负责为项目提

供管理支持。 

2015年7月，被告二经董事会决议对外发布《关于全资子公司爱众资本对外

投资的公告》(以下简称“《投资公告》”)，通过被告一发起设立的原告西藏联合

对外开展项目投资，被告一受让项目平台甘肃瑞光3%股权。该公告还披露原告的

业务范围包括“通过资产收购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在被告二与三泰控股指

定目标范围内进行资产收购”等。 

2015年7月，被告一联合三泰控股、四川岳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出资人共

同签订《西藏联合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以下简称“《出资协议》”)，

再次确认公告披露的业务范围，约定:公司对外投资项目必须由被告一或三泰控

股中任意一名股东发起,发起股东有一票否决权，一旦通过股东会批准，该股东

在不超过三年内必须以不低于投资成本的价格加合理收益将该项目收购；股东对

项目出资，原则上按比例，如有股东无法按时出资，首先由发起方优先在认购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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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全额出资，剩余由其他股东全额出资。 

2015年7月起，原告经股东会决议通过股权投资持有甘肃瑞光62%股份，投资

成本11,160万元；向甘肃瑞光及其关联企业和个人进行债权投资303,110,156.05

元，利息107,424,486.53元。2015年，原告通过甘肃瑞光投资白银瑞光新能源开

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2016年，原告投资贵州华威然气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威燃气”），并持有其49%股份。 

2019年，原告为被告培育的各项目已经达到被告的收购条件，原告与被告一、

二开始协商收购方案。2019年9月12日，原告作出《关于公司发展与逐步退出的

初步方案》，要求被告一、被告二按照出资协议的约定收购华威然气、白银项目

和临夏项目。 

2021年5月，被告二与原告及华威然气其他股东签订《贵州华威然气有限公

司97.9998%股权转让协议》，完成对华威然气项目的收购，收购范围包括投资成

本和交割日前利润等合理收益。 

2023年2月9日，被告一出具《西藏联合系列项目处置建议议案》提出了其对

甘肃瑞光、白银瑞光、临夏瑞光项目的收购方案。2023年8月，被告二与原告签

订《关于白银瑞光供热服务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受让

原告持有的白银供热项目100%股权，全面完成对白银瑞光供热项目的收购。 

根据《出资协议》和原被告协商的收购方案，被告一除了对白银瑞光、华威

然气项目的收购，理所应当如约完成对甘肃瑞光的收购，但经原告多次催告，被

告一至今怠于履行收购义务，破坏早已付诸实施多次的交易模式，严重损害了原

告的合法利益。此外，被告二通过《投资公告》亲自对“指定”目标项目实施收

购，虽非《出资协议》的名义发起人，却完全主导参与项目发起与收购，原告和

被告一均未表示拒绝，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债务加入”规制情形，

应在被告一收购款及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相关情况说明 

2015年7月，三泰控股、四川岳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爱众资本等出资人共

同发起设立了西藏联合并签订《出资协议》，《出资协议》约定了4项业务范围。

西藏联合依据《出资协议》第八条第2项约定，即“西藏联合对外投资项目必须

由爱众资本或三泰控股中任意一名股东发起,发起项目股东有一票否决权，该项

目通过股东会批准后，该股东在不超过三年内必须以不低于投资成本的价格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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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收益将该项目收购”为理由对公司及爱众资本提起诉讼。 

甘肃瑞光成立于2014年1月23日，注册资本18,000万元。住所：甘肃省兰州

市城关区金昌南路217号2单元3202室。西藏联合持有甘肃瑞光62%股权，爱众资

本持有甘肃瑞光3%股权。截止2024年9月30日，总资产96,043.39万元，负债

83,993.30万元，净资产12,050.09万元；202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4.86万元，

净利润-3,254.97万元（未经审计）。 

2016年4月，临夏市人民政府通过竞争性磋商遴选甘肃瑞光投资临夏市瑞光

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临夏瑞光”）项目，为新建城区集中供热PPP项目

的社会资本方，甘肃瑞光于2016年5月设立全资子公司临夏瑞光负责该项目实施

运营，特许经营期限30年。2022年底，临夏市人民政府接管了临夏瑞光3#热源厂，

导致临夏瑞光无收入来源，甘肃瑞光经营陷入困境。2024年10月30日，临夏回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甘肃瑞光诉临夏市人民政府解除行政协议及行政赔

偿一案（该案主要诉讼请求：判令临夏市人民政府解除原签订的《临夏市城区集

中供热PPP项目合同书》和《补充协议》，并向甘肃瑞光支付临夏市新建城区3#

热源厂总资产价值78,546.71万元及延付利息），该案暂未开庭审理。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依法抗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切实保障公司和股东利益。鉴于本次诉

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

响以法院生效裁判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并高度重视该事项，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和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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